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4）罚决字〔规划〕第10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乐山乐上尽欢酒店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当事人于2024年9月在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511号（乐上尽欢酒店）实施了以下违法行为：1、对酒店西北角第二层和第三层原室外镂空区域进行现浇并封闭，新增建筑面积共计31.32平方米；2、在酒店第十二层楼顶屋面新建钢架棚、砖混钢架结构房等建构筑物，面积为842.44平方米。以上新增总面积为873.76平方米，对城市的规划实施造成了影响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、第六十四条

	处罚内容
	没收违法所得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年1月22日



